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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計畫緣起 

墾丁國家公園計畫之遊憩區計畫除以各特殊風貌之遊憩景點佈設外(如貓鼻

頭、鵝鑾鼻、佳樂水、瓊麻工業歷史展示館)，尚有平衡園區育樂發展之功能目

標，近年來國內露營遊憩活動蔚為風潮，為引導該遊憩活動於園區發展能融合

國家公園理念與環境教育推動，本處盤點現有計畫中遊憩區露營計畫使用情

形，僅貓鼻頭遊憩區露營用地已開發完成外（私人），其餘龍鑾潭遊憩區露營用

地及佳樂水遊憩區露營用地因環境條件已不宜再行開發（分別緊鄰國家級濕地

與佳樂水生態保護區），爰本處規劃瓊麻工業歷史展示區之遊憩區野外育樂用地

變更為露營用地，並透過促參法委外招商投入經營，以活化現有瓊麻工業歷史

展示館之遊憩服務品質，因該區域地形平坦東臨馬鞍山、龍鑾山，遠眺龍鑾潭

（如圖 1），風景秀麗，可提供國民進行優質露營體驗服務之營地，與了解恆春

半島昔日瓊麻工業發展之人文歷史風貌。 



2 
 

 

圖 1 變更土地周遭示意圖 

 

 

二、法令依據 

依國家公園法施行細則第6條第1項第3款規定辦理。 

三、計畫範圍 

(一)計畫分區 

本計畫範圍係恆春鎮後壁湖段24地號土地（如圖2），為墾丁國家公園瓊麻

工業歷史展示館遊憩區野外育樂用地土地，位於墾丁國家公園龍鑾潭特別景觀

區南側及台灣電力公司第三核能發電廠北側，變更範圍為上開地號之全部範

圍。

龍鑾山 

龍鑾潭 

馬鞍山 

變更土地 

南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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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變更前計畫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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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土地權屬  

本計畫變更恆春鎮後壁湖段 24 地號土地之地籍圖及謄本 (如附件 2)，土

地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管理者為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面積為 54,306.27 平

方公尺，其周遭土地權屬示意圖（如圖 3）。 

 
圖 3 變更土地周遭權屬示意圖 

 

 

 

 

 

 

墾管處 

台電 

台電 

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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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現況分析 

一、需求分析 

本計畫位於位於墾丁國家公園龍鑾潭特別景觀區南側及台灣電力公司第三

核能發電廠北側，擁有許多優質之遊憩景觀。基地北側緊鄰恆春鎮南光路，往

東約1公里鄰接台26線屏鵝公路，可抵達恆春鎮市區及墾丁大街，往西北鄰接

東潭路與砂尾路，可通達龍水、大光及後壁湖等社區，係相當便利的交通位

置，在規劃遊程的安排上，亦可及西海岸各遊憩景點。 

二、現況條件 

基地海拔高度約為 37 公尺，緊鄰南光路之範圍地勢平坦，基地面寬約 380

公尺，坡度由西至東緩降，高低落差約為 12 公尺，靠近台電核三廠區部分範

圍則為坡度較陡之坡地，此區域內植物林相茂密，將予以保留與第三核能發電

廠為天然隔離綠帶，其餘開發地區為平坦草生土地，該土地位於瓊麻工業歷史

展示館停車場出口區東側（如圖 4及圖 5）。 

三、生態環境影響分析 

瓊麻工業歷史展示館為本園計畫遊憩區土地，為已開發完成之園區，本變

更案基地為園區北側之野外育樂用地，其全部面積約 5.4 公頃，其中約 2.8 公

頃為平坦草生土地，將規劃作露營場使用，該露營場規劃透水鋪面以維持 95%

透水率(基地保水性)，並對新增露營管理設施建築物之建築面積補植種植等面

積原生種喬木如棋盤腳、台灣樹蘭，以維持開發基地之綠地面積與增加碳吸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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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此外，基地南側 2.6 公頃林相較茂密區域，維持現狀為隔離綠帶。整體

而言，雖將草生地作為露營場使用，但再補植喬木以維持基地碳吸附，將可達

碳零排放的之目標。 

 

 

圖 4 現況示意圖 

 

南光路 

核三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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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一部分為種植瓊麻 現況大部分為平坦草生地 

  

北側為道路(南光路) 西側為瓊麻館停車場 

  

南側為台電核三廠 東側為台電核三廠土地 

圖 5 現況周遭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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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變更計畫內容 

本案檢討遊憩區服務需要及活化瓊麻工業歷史展示館經營管理目標，提出

變更遊憩區「野外育樂用地」為遊憩區「露營用地」。該變更土地為屏東縣恆春

鎮後壁湖段 24 地號，變更面積共計 54,306.27 平方公尺，其變更內容如表 1。 

表 1 變更內容 

位置 地段地號 

變更前 變更後 

變更理由 

分區用地 

面積 

(公頃) 

分區用地 

面積 

(公頃) 

恆春鎮

龍水里 

後壁湖段

24 

遊憩區 

野外育樂用地 

5.4306 

遊憩區 

露營用地 

5.4306 

提升園區遊

憩區服務品

質及活化瓊

麻工業歷史

展示館 

 

變更基地之露營區規劃示意圖(如附件 1），並將依促參法委外招商投入瓊麻

工業歷史展示館之整體經營，以活化現有瓊麻工業歷史展示館及營造優質之國

家公園露營遊憩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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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變更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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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計畫效益分析 

本案規劃露營服務功能將活化提升瓊麻展示館園區的服務效能，健全

國家公園經營管理之財務計畫，節約公務預算支出與提升觀光遊憩服務。 

 

伍、實施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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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件 

附件 1 露營區興建計畫內容及配置情形 

 

區域 配置數量 說明 

管理中心 1 遊客中心、販賣部、 

露營 A 區 30 基地保水之營位 

露營 B 區 20 基地保水之營位 

宿營區 15 基地保水之營位 

露營車區 10 基地保水之營位 

停車場 70 綠能充電、友善車位 

廁所 2 每座男女廁間 30 

淋浴 2 每座男女浴間 30 

戶外體能 1 結合環教場域規劃野外育樂 

夜觀區 1 梅花鹿、觀星 

綠帶 6-12 各區有綠帶間隔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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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外育樂用地(24)變更為露營用地配置規劃圖 

 

 
 
 
 
 
 
 
 
 
 
 
 
  
 
 
 

管理中心 

露營 A 區 

夜觀區 

露營車區 宿營區 廁所

淋浴

停車場 

露營 B 區 

戶外體能 
廁所

淋浴

維持既有林木隔離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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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營設施使用區 

保持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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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 

 



15 
 

 


